泰兴二高班主任绩效考核方案（试行）
一、指导思想
班主任是班集体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学校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骨干力量。为全面落实绩效工资政策，强化学校管理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公正公平性，进一步发挥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提高班主任班级管理的质量，促进我校管理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为此，根据我校实际工作制订本方案。
二、考核领导小组
组  长: 符  凯
[bookmark: _GoBack]副组长：陈贵东
组  员: 党政办、政教处、团委、安保处、总务处及各年级组成员。
三、考核内容、比例及责任科室见附表
 四、考核责任及要求
1.班主任每学期考核由政教处牵头,由党政办、各年级组、团委、安保处、总务处配合考核，各科室按附表分配的权重进行量化考核，上报校长审核备案。
2.各班主任须根据班级管理基本要求和考核标准强化班级管理指标，推进常规工作，落实细节，团结协作，共同提高。
五、实行一票否决制（只发班主任基础津贴）
1.责任定性为安全责任事故且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当期绩效为零。
2.出现恶性斗殴、打群架、集体起哄等现象，因处理不当造成不良影响的班级的当月绩效归零。
3.因管理失职，致学生损坏公物严重，损失千元以上者当月绩效归零。
4.班内因管理不到位，未协调好班内关系，造成上访、上告，致使学校形象受到损害，造成重大影响当月绩效归零。
5．违规收费（指私自乱收费）造成上级查证处分的，当期绩效归零。
6.未按要求进行家访或因履职不到位导致学生发生安全事故或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视情况给予考评降等或取消绩效津贴发放等处理。
六、奖惩办法
1.班级考核以年级为一个整体单元，学校全额投入，政教处进行奖惩，总量不变。
2.班主任每月基础津贴为600元，奖励绩效分三个等级发放，按2:6.5:1.5的比例发放绩效津贴。
3.奖励性绩效考核，由政教处组织人员评选，分为三个等级，一、二、三等奖的比例为2:6.5:1.5,按四舍五入计算。以总人数14人为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为3人、9人、2人；以12人为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为2人、8人、2人；以13人为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为3人、8人、2人。

                                               
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班主任工作量化考核细则
	序号
	项目
	细则要求
	考核部门
	考核占比
	考核办法

	1
	班级常规管理
	按《班级常规管理考核细则》进行百分制考核
	政教处
年级组
团  委
安保处
总务处
	30%
	1.政教处周统计公布、每月进行“常规管理优胜班级”评比、学期考核。
2.学期末政教处统计得分情况，按考核所占比例计入总分考核。

	2
	学校中心工作
	按各科室具体考核细则进行考核，各科室均采用百分制进行考核，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政教处再分别换算成95分、80分、65分，乘于科室中心工作所占比率，计入总分。
	党政办
政教处
团  委
安保处
总务处
	10%
	政教处按照各科室的考核结果，对照其在考核中所占的比率进行换算，计入总分。

	3
	学业成绩考核
	按期初下达指标分等级进行考核
	（教务处）
年级组
	60%
	各年级组按目标达成率考核等级，报政教处综合考核。

	4
	奖励措施
	1.积极参加市级及以上组织的各项中心活动。
2.教育管理类论文发表、获奖或申报市级以上德育规划课题。
3.校级以上各类获奖
	作为评选优秀班主任、文明班级等荣誉的重要依据。



